
製表日期：106年01月21日表120-3-0(103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240357132778524077856941339876910180第1分位

198206111703021970309077127181264519180第2分位

2653651452826253282630570303190474651180第3分位

2525391388693246869378130556701768178180第4分位

12022276137135721713563329521279212440157180第5分位

2158693114234691682346975176631283924024414900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6年01月21日表120-3-0(103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2357993864694 239663

第2分位 1884247749008 189198

第3分位 233199166630500 234865

第4分位 172656177878104 174435

第5分位 5621016891633235 568992

合      計 139217814975751541 1407153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